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日本文化中心文化廳出借規章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９日制定 

 

（管理者） 

１．關於文化廳出借給外部團體使用之相關事務，責由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長（以

下稱『所長』）管理。 

 

（可借用日期・使用時間） 

２．（１）文化廳可借用之日期原則上以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以下稱『本所』）扣

除休所日外之星期一至星期五。 

（２）使用時間原則上以開所日上午１０點至下午５點為止，使用期間原則上最長為５天。 

 

（可借用之活動類型） 

３．外部單位可借用文化廳舉辦之活動原則上須以單次性活動為限，且活動性質須符合下列規範。 

（１）以日本文化為主軸向台灣民眾進行介紹之活動。 

（２）以振興日本語教育為目的之活動。 

（３）包括日本及台灣以外之第三國在內，並以文化，學術，藝術之交流為目的之活動。 

（４）其他經所長特別認可之活動。 

 

（可借用之團體・單位） 

４．可借用文化廳之團體及單位如下所列，恕不受理個人之使用申請。 

（１）原則上以日台交流為主軸之日本或台灣之非營利團體・單位。 

（２）以促進日台相互理解為目的且具有高度公益性質團體・單位。 

（３）其他經所長特別認可之團體・單位。 

 

（使用申請） 

５．使用申請人應填寫文化廳使用申請書暨誓約書（格式１）以及活動企劃書（格式２）中的必要事項後

提交予所長以申請許可。使用申請可於預計使用日的９０天前至４０天前提出，如同一日接到複數申請，

則將由所長裁決使用者。 

 

（使用許可） 

６．（１）所長本於規定第５條所受理之申請，將會在調整過文化廳的使用時程後再行決定是否可以出借。

當核准使用後，將透過文化廳使用許可書來通知使用申請者（會寄至申請團體代表人收件地址）。若核准未

通過，亦將依照規定文件來通知申請者。但不受理詢問核准未通過之理由。 

（２）於第１項獲得許可之團體將成為使用本設施之負責人 (以下稱『使用負責人』)。 

（３）取得使用許可後，如於原定使用日的１０天前以內因使用負責人所提出之理由而須取消使用，原則

上將從原定使用日起算的６個月內，將不再受理該位使用負責人之使用申請。 

 



（使用條款） 

７．使用負責人應遵守下列各項條款來使用場地。 

（１）於舉辦活動之際，搬動等桌椅會場作業均必須由使用負責人責權進行，結束後須立刻將會場恢復原

狀，並請本所負責人確認無誤。 

（２）相關必要經費（設施相關電費除外），準備消耗品，必要人員配置（接待，警衛）以及停車場使用費

用等均由使用負責人負擔。 

（３）活動宣傳，外部活動相關洽詢之應對等均須由使用負責人負責進行。 

（４）舉辦活動之相關資料，海報，傳單等均須於活動事前寄送給本所之負責人。 

（５）所有於活動期間產生之垃圾均須由活動負責人自行帶走處理。 

（６）使用負責人須確保有人員於活動進行期間常駐文化廳，並且能隨時與本所負責人取得聯絡。 

（７）若要使用有汙損環境可能性的器物（如水彩，墨水等），應事前與本所負責人連絡，並且做好防止汙 

   損環境之適當措施。另請參照１０．（１）之規定。 

（８）若要使用或移動文化廳的常備物品（含展示品），應於事前取得本所負責人的許可。 

（９）使用完畢後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以內提交使用報告書（格式３）。 

（１０）未明定於本規章當中之事項，如本所負責人有相關指示，仍須依照該指示進行。 

 

（禁止事項） 

８．禁止下列各項行為。 

（１）以營利為目的之行為。 

（２）販售，收取入場費以及以商業為目的之宣傳行為。 

（３）政治活動，宗教活動或相關類似之行為。 

（４）擾亂本所內秩序，或被認為可能有害於公益之行為。 

（５）將使用權轉讓或轉借予第三者。 

（６）入場人數超出可容納人數。 

（７）有可能造成汙損的飲食行為。 

（８）抽菸。 

（９）攜帶危險物品或用火。 

（１０）對包括文化廳在內的建築物及附屬設備下釘或黏貼等可能造成破損或汙損之行為。 

（１１）未於事前獲得所長許可而於包括文化廳在內的建築物內行張貼或發送海報或傳單等行為。 

（１２）其他經所長認定為不適當之行為。 

（撤銷使用許可等） 

９．所長可於使用負責人發生符合下列所定任一事由時，取消文化廳之使用許可，停止使用或採取其他必

要之因應措施。 

（１）使用於許可以外之目的，或於申請書中有不實記載時。 

（２）因舉辦活動而導致文化廳，本所或周邊鄰近設施出現混亂狀況，或預期可能發生危險狀況時。 

（３）違反本規章所定之內容，或不遵從所長及本所負責人指示時。 

（４）遭相關各官方機構下令停止活動或勸導時。 

（５）與第８條所規範之禁止事項相當之行為。 



（６）其他經所長認定為不適當之行為。 

 

（賠償責任等） 

１０．（１）使用負責人因使用文化廳而造成設施本身或附屬設施或機器等損壞，汙損或損失，遺失等情事

時，須由使用負責人負擔所有修復費用。此外亦須賠償相關之損失。 

（２）根據第９條規定，當使用負責人遭取消使用許可，停止使用或受到其他必要之相關處分時，本所將

一律不負任何因上述狀況所產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３）使用負責人與參加者之間無論發生任何糾紛，本所均一概不負任何責任。但使用負責人有義務向本

所負責人報告糾紛發生之前因後果。 

 

以上 


